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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 

关于选举董家臣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因到国外工作，陈顺兴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。按照《关

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的规定，由于陈先生辞

职后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，公司董事会提

名董家臣先生为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，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附件：董家臣先生简历 

    董家臣，1947 年出生，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本科学士，香

港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。曾任河南省体改委处长、助理巡视员，中

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副局长，曾兼任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、河

南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副秘书长等职。2007 年 8 月退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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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 

关于受赠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为支持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安彩

高科”)的发展，公司第一大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河南投资集团”）向公司无偿赠与部分与公司业务相关的资产，详

细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受赠资产暨关联交易概述 

2007 年 12 月 10 日，安彩高科与河南投资集团签署了关于本次

资产赠与的《资产赠与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协议》”）。河南投资

集团向公司无偿赠与安彩液晶显示器件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

彩液晶公司”）注册资本的 15%股权和一批贵金属制品。 

河南投资集团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吸收合

并第二大股东河南省经济技术开发公司而成立的。河南省建设投资总

公司法人主体资格未发生变更，更名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目前

持有本公司 22.77％的股份，为公司第一大股东，本次受赠资产行为

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公司于2007年12月10日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。因本次交

易属关联交易，依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,关联

董事杨锋先生、何全洪先生、王照生先生回避表决，出席会议的非关

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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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协议，河南投资集团本次赠与资产总额为20357.15万元，达

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%以上，本次受赠资产行为将提

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

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注册地址：郑州市金水区关虎屯小区海特大厦 

通讯地址：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22 层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胡智勇 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：豫工商企 410000100018980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20 亿元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、建设项目的投资、建设项目所需工业生产

资料和机械设备、投资项目分得的产品原材料的销售（国家专项规定

的除外）；酒店管理；物业管理；房屋租赁。（以上范围凡需要审批

的，未获得批准前不得经营） 

三、受赠资产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安彩液晶显示器件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 15%股权 

安彩液晶公司由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、郑州市建设投资总

公司分别按 70%、30%出资比例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注册成立。2006

年 8 月，安彩高科将持有安彩液晶公司注册资本的 15%股权转让给河

南安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2007 年 11 月，河南安彩集团有限责任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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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将其持有安彩液晶公司注册资本的 15%股权转让给河南投资集团。

安彩液晶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注册登记号：4100001008525 

注册资本：66000 万元 

注册地址：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 

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液晶基板玻璃及显示器件；技术服务；研

制、开发电子特种玻璃新产品及新型显示技术；实业投资；进出口业

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。（以上

范围凡需审批的，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）。 

目前安彩液晶公司液晶玻璃基板项目仍处于商务和技术谈判阶

段，尚未开工建设，是否开工建设具有不确定性。 

截至目前，安彩液晶公司实收资本总额 41000 万元，其中安彩高

科出资 24100 万元，占实收资本的 58.78％；河南投资集团出资 9900

万元，占实收资本的 24.15％；郑州市建设投资总公司出资 7000 万

元，占实收资本的 17.07％。 

按照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（亚会审字[2007]80

号），截至 2007 年 10 月 31 日，安彩液晶公司资产总计 37385.74 万

元，净资产为 37364.48 万元，无银行借款，资产无对外抵押担保，

无对外承诺事项。2007 年 1-10 月利润为-3635.52 万元，亏损原因主

要为开办费用一次计入当期管理费用，以及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对预付

设备款 6000 万元计提了坏账准备 3000 万元，上述两项属非经常性事

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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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贵金属制品 

该批贵金属制品为玻壳成型过程中与高温玻璃溶液直接接触的

熔点较高的搅拌棒、料碗等，主要由铂金、铑粉两类贵金属制成，是

高温玻璃溶液的容器及搅拌器等，是制作玻壳时必不可少的重要设

备。由于其由贵金属制成，因此其性质稳定，不易损耗。 

根据 2003 年 1 月 1 日河南安阳彩色显像管玻壳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安玻公司”）与河南安飞电子玻璃有限公司所（以下简称“安

飞公司”）签订的贵金属制品租赁协议，安玻公司将其所拥有的贵金

属制品共87件租赁给河南安飞电子玻璃有限公司，租赁期限为20年，

全年租金为 912.04 万元。2007 年 10 月，安玻公司将其中的 81 件贵

金属制品转让给河南投资集团，河南投资集团对该 81 件贵金属拥有

所有权。目前该 81 件贵金属制品仍由安飞公司租赁使用，安彩高科

受赠该 81 件贵金属制品，根据前述租赁协议，每年度可取得租金收

入 541.24 万元。安飞公司为公司原实际控制股东河南安彩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出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，现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该公

司主要从事彩色玻壳制造。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依据《协议》，河南投资集团向安彩高科无偿赠与安彩液晶公司

注册资本的 15%股权和贵金属制品，安彩高科无需支付任何对价。赠

与资产的价格按照资产账面值确定。 

《协议》经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就《协议》项下资产，安彩高科的受赠行为须获得公司董事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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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大会的批准，河南投资集团的无偿赠与行为须获得有权批准机关

的批准。 

五、定价政策及依据 

按照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（亚会审字[2007]80

号），截至 2007 年 10 月 31 日，安彩液晶公司资产总计 37385.74 万

元，净资产为 37364.48 万元。按照河南亚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

估报告（亚评报字[2007]71 号），安彩液晶公司的资产评估方法为

重置成本法，在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10 月 31 日，安彩液晶公司净资

产账面值为 37364.48 万元，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39721.99 万元,增值

2357.51 万元，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增值 2353.78 万元（土地使用权证

正在办理过程中）。按照实收资本比例，河南投资集团持有安彩液晶

公司注册资本 15%股权的账面值为 9022.15 万元，评估值为 9591.41

万元 

按照河南亚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（亚评报字[2007]63

号），贵金属制品评估方法为成本法，在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10 月

31日，贵金属制品账面值为 11335.00 万元,评估值为 12330.28 万元,

增值 995.28 万元，主要是因为贵金属价格上涨。 

基于谨慎性原则，河南投资集团按照资产账面值 20357.15 万元

（低于资产评估价值）作为上述两项赠与资产的价格。 

六、本次交易的动因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

为支持公司的发展，河南投资集团向公司无偿赠与部分与公司业

务相关的资产，本次交易可减少公司亏损，增加公司权益，降低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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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债率，提高资产质量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。  

根据协议，公司通过本次受赠资产行为可为公司带来收益

20357.15 万元。 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备查文件(详见 2007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受赠资产暨关联交易公

告): 

1、安彩液晶显示器件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（亚会审字[2007]80

号）； 

2、安彩液晶显示器件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（亚评报字

[2007]71 号）； 

3、贵金属制品资产评估报告书（亚评报字[2007]63 号）； 

4、亚太(集团)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

限公司受赠资产的专项说明。 

 

 


